
 湖州师范学院2016年新教工报到须知
一、来校报到前到湖州市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1.办理地点：湖州市二环北路1662号（档案邮寄地址），电话：0572-2032736。
2.报到人员须先确定本人人事档案是否已转递到“湖州市人才市场管理中心”(档案邮寄抬头)。档案查询电话：0572-2032736 2038194档案查询网址：http://www.hzhr.com/Web/Agent/Archives.html。
3.应届毕业生办理手续需提供：报到证、学历证、学位证、身份证，上述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4.调入人员办理手续需提供：调出地开给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干部（人员）调动介绍信》、《交流调动审批表》一式4份，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社会人员办理手续需提供：原工作单位离职证明、《交流登记表》一式4份，学历证、学位证、身份证，上述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6.港澳台及国外学历人员办理手续需提供，《交流登记表》一式4份，海外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学历证、学位证、身份证，上述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有工作单位的须提供离职证明一份。

7.报到人员提供以上材料后，领取湖州人才开发办公室开给湖州师范学院的《干部调动介绍信》等材料。

二、学校报到并领取相关材料（湖州师院明达楼113室）
（一）新教工领取报到材料
材料包括：①湖州师院2016年新教工报到须知；②事业单位新进员工登记表（1式2份）；③浙江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1式3份）；④2016新进教工入职手册(关于2016年秋季高校教师教育理论课程培训考试的通知已在里面)； ⑤各单位报到联络人员名单；⑥干部履历表；⑦教职工基本信息登记表；⑧学校通讯录；⑨学校宣传资料等。

（二）领取《湖州师范学院行政介绍信》及工号，按照《湖州师院2016年新教工报到须知》有关说明，前往126会议室办理入职手续。
三、人事处报到手续办理（湖州师院明达楼126室）
（一）递交材料：

1．新进事业编制教工
（1）应届硕博士毕业生
《干部调动介绍信》1份及其复印件4份，全部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3份，身份证复印件4份，证件照3张（1-2寸，背面注部门与姓名）。
（2）引进的在职或海外硕博士
《干部调动介绍信》1份及其复印件4份，全部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3份（海外学历学位需同时提交教育部认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3份），身份证复印件4份，证件照3张（1-2寸，背注部门与姓名）。
有工作经历的还需提供：原始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及聘任证书（包括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和上一任专业技术职务），原工作单位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及解除劳动关系（人事关系）证明复印件各1份，原单位的养老保险手册（或参保证明）。
2．事业单位调入教工
（1）《干部调动介绍信》1份及其复印件4份，《工资介绍信》1份，全部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3份，身份证的复印件4份。

（2）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及聘任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1份。上一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及聘任证书，原单位岗位聘任材料等材料的复印件1份， 
（3）原工作单位聘用合同的复印件各1份以及原单位的养老保险手册（或参保证明）。

（二）其他事项

1．报到后到人事处网站（http://rsc.hutc.zj.cn/）“人事管理系统”中填写个人基本信息。用户名是工号，密码是身份证出生年月八位（请于9月10日后登录）。

2.“干部履历表”的填写，见通知中的数据包，报到当天填写完毕须直接交人事处老师。

四、持《湖州师范学院行政介绍信》到学校各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湖州师院明达楼126）
（一）组织部：党员教工递交《组织关系介绍信》，由学校组织部统一到“湖州市党委组织部”办理组织关系。

（二）工会：填写《湖州师院工会会员登记表》（粘贴2寸证件照），有独生子女的新教工向工会申请办理独生子女统筹医疗。

（三）计财处：递交《干部调动介绍信》复印件2份（人事处盖章），1寸彩色证件照1张及身份证复印件5份，办理医保卡、工资卡、住房公积金卡等。

（四）校计生委：办理计划生育有关登记事宜。女性教工需随带身份证及1寸照片1张，有独生子女的教工另带《独生子女证》。
（五）保卫处：由保卫处开具学校户籍接收证明。
1．应届毕业生持户籍接收证明、《干部调动介绍信》复印件（人事处盖章）、户籍迁移证至到市办证中心（红旗路99号公安窗口）办理落户手续。
2．调入人员持户籍接收证明、《干部调动介绍信》复印件（人事处盖章）、原户籍证明至市办证中心（红旗路99号公安窗口）办理户口准迁入证，再持户口准迁入证回原籍办理户口准迁出证，最后回市办证中心办理落户手续。
五、填写并上交有关表格
新教工办理完相关入职手续后，须将①事业单位新进员工登记表（1式2份，须粘贴照片，事业调动人员不需要填写）；②浙江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1式3份）；③干部履历表；④教职工基本信息登记表。填写完整并交至收表格处（人事处朱成老师处）。
六、关于引进人才安家费、科研启动费发放
（一）引进人才报到后由人事处将安家费清单统一开具书面通知到计财处发放。

（二）科研启动费由人事处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划拨计划财务处。

七、关于工资、养老保险金
（一）按规定时间报到的新教工一般8月份起薪，手续不全者除外。
（二）调入人员持有《工资介绍信》的，按介绍信上记录的时间起薪。其他材料齐全无工资介绍信的，一般报到当月起薪。工资标准由人事处根据工资政策初步套改，报市人社局确定。

（三）在原单位参加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且可以转移的新进校人员需在湖州市参加社保后（一个月左右），到市社会保险保障综合大楼（凤凰路579-581号）凭本人身份证办理社保基金转入的相关手续。
